臺北市蘭州國民中學103年度夏令營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依據臺北市教育局103年02月25日教中字第10331877000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(1) 為提供青少年暑假正當休閒，鼓勵學生參與正當休閒活動。
(2) 推動欣賞音樂、微電影製作、鄉土民俗技藝等藝術之風氣。
(3) 透過訓練，提升學生相關技巧水準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
五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國中小6、7、8、9年級學生。
六、報名方式：請將報名表，自即日起於開課前，傳真蘭州國中學務處訓育組，額滿為止。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來電詢問。電話：25918269＃3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25850236。
七、錄取名額: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人數，額滿為止，請上校網查詢。
八、研習課程、內容、活動地點、師資：
	名稱
	上課日期
	上課時間
	課程內容
	上課地點
	授課講師
	人數
	備註


	音樂營

	7/1
7/2
	下午1:30~4:30
	銅管、木管、打擊、長笛分部練習及合奏練習
	管樂練習教室
	陳繼榮
	50
	具備識譜基礎能力
需自備樂器

	微電影製作

	7/7~7/11
	上午9:00~12:00
	編劇腳本、分鏡技巧練習、角色扮演、幕後配音、影片剪輯與後製作教學
	教室
電腦教室
	啟興文創事業有限公司
	30
	具有興趣即可

	鄉土文化--弄獅體驗營

	7/28~8/2
	上午
7:30~8:30
	鼓及鈸的打法、握法、隊型排法及變化獅子淨腳、淨身
	穿堂及操場
	陳義進
	12
	具有體力並可曬太陽者



九、活動費用:由教育局相關經費下核撥支應
十、活動注意事項：
(1) 參加學員須請穿著學校服裝。
(2) 請遵守課程時間，勿在外逗留，並隨時注意自身安全。
(3) 請自行攜帶相關樂器與器材及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十一、本計畫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並報局核備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103年度夏令營活動報名表
	就讀學校
	
	班 級
	年  班  號
	姓名
	  

	出生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	性    別
	

	電子郵件
	

	緊急聯絡人
	
	關係
	
	聯絡電話
	

	家長同意書
	茲同意本人子女 __________________參加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辦理
     □音樂夏令營(103年7月1日~7月2日下午1:30~4:30)
     □微電影夏令營(103年7月7日~7月11日上午9:00~12:00)
     □鄉土文化弄獅夏令營(103年7月28日~8月2日上午7:30~8:30
     並遵守承辦單位所有規定。
     家長簽章   ＿＿＿＿  ＿＿＿＿
年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報
名
資
 格
	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(含完全中學國中部)六、七、八、九年級， 
    音樂夏令營: 具備識譜基礎能力及自備樂器。
    微電影夏令營: 具有興趣即可。
    鄉土文化弄獅夏令營: 具有體力並可曬太陽者。



外校報名方式：1.傳真：2585-0236
                2.郵寄：103臺北市大龍街路187巷1號蘭州國中訓育組收。
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來電詢問。電話：25918269＃303
